
2026 年中共湛江市委广东省湛江市中级
人民法院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
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，其主要职

责是：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、监督和指导辖区基层法院的审

判工作，对湛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和湛江市人民代表常务委员

会负责并报告工作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
市中级人民法院现有市级财政供养离退休人员 54 人。

（三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
聚焦我市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任务，深入实施“平安湛江、

法治湛江”，全力防风险、保安全、促发展。围绕落实市委、

市政府“八大领域新跨越”和重点工作部署，深入实施“百

千万工程”、优化营商环境、土地储备收储出让工作。

（四）绩效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坚持服务大局，司法为民，公正司

法，切实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，为湛江全力建设省域副

中心城市、加快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提供有力

司法保障。



二、收入预算说明

2026 年收入预算 775.43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305.33 万

元，下降 28.25%，主要原因：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55.43

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225.33 万元，其他各项收入 320.00 万元，

比上年减少 80.00 万元。

三、支出预算说明

2026年支出预算775.4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305.33万元，

下降 28.25%，主要原因：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455.43

万元，其他资金 320.00 万元。

2026 年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预算 423.70 万

元，占 54.64%，比上年减少 79.63 万元，下降 15.82%。其

中：工资福利支出 78.51 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44.15

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 1.04 万元；项目支出预算 351.73 万

元，占 45.36%，比上年减少 225.70 万元，下降 39.09%。

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

出预算 423.70 万元，占 93.03%，比上年减少 79.63 万元，

下降 15.82%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 78.51 万元，对个人和家

庭的补助 344.15 万元；项目支出预算 31.73 万元，占 6.97%，

比上年减少 145.70 万元，下降 82.12%。

2026 年市级预算安排“三公”经费 0 万元。


